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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C_97_c66_505422.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有利于成

人高校招生的改革和发展，加强北京市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

宏观管理和监督，保证新生入学质量，使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直接有效地为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根据《教育部关于

做好2008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结

合北京市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成

人高等学校（以下简称成人高校），包括经教育部审定核准

举办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广播电视大学、职工高等学校、职

业技术学院、农民高等学校、管理干部学院、教育学院、独

立设置的函授学院和普通高等学校所属的成(继)教院。 第三

条 成人高校招生类型分为三种：专科起点升本科（以下简称

专升本）、高中起点升本科（以下简称高起本）、高中起点

升专科（以下简称高起专）。 第四条 成人高校招生计划按有

关规定和批准程序纳入国家成人高等教育发展事业计划后方

可招生。 第五条 成人高校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并选用脱

产、业余（包括半脱产、夜大学）或函授三种形式进行成人

高等学历教育。其中脱产最短学习期限为：专升本两年，高

起本四年，高起专两年；业余和函授最短学习年限为：专升

本两年半，高起本五年，高起专两年半。由教育部颁布复习

考试大纲，统一组织命题，确定考试时间，制定试卷答案及

评分参考标准，统一安排录取工作。 各成人高校应在教育部

已批准备案的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及高职高专专业目录范围内

设置招生专业，其中高职高专专业目录不得用于设置本科招



生专业。 第六条 北京市成人高校招生实行网上报名、网上交

费、网上阅卷、网上录取。 第七条 北京教育考试院成人高校

招生办公室组织招生考试工作，组织招生学校进行新生录取

工作。 第八条 根据《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阳光

工程的通知》（教学[2005]4号）的文件精神，在成人高校招

生工作中落实阳光工程，进一步规范招生管理，增加招生工

作透明度，更好地维护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确保公平公正

。 第九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

一考试诚信档案的通知》（教学厅[2005]1号）和《教育部关

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家教育考试工作的几点意见》（教考

试 [2007]3号）的要求，要加强对考生的诚信考试教育，加大

对诚信、守规、守纪、守法考试的宣传力度，营造“诚信光

荣”的良好社会风气。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考生考试诚信电子

档案，同时将考生诚信档案内容及时上传到国家教育考试诚

信档案平台，供招生学校和用人单位查询，并作为成人高校

决定是否录取考生的依据之一。第二章 招生机构及其职责 第

十条 在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领导

下，设立北京教育考试院成人高校招生办公室（以下简称:考

试院成招办）；在区县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区县教育委员

会领导下设立区县成人教育招生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县成

招办），配备专职干部；各成人高校设立招生办公室，配备

专职干部。 第十一条 考试院成招办的职责 一、执行教育部、

北京市高招委、北京市教委有关成人高校招生方针政策和工

作规章，按下达的招生计划并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

施办法。 二、编制并公布招生专业目录，组织本市考生报名

工作并负责审查考生的报名资格，组织考试、阅卷、录取工



作。 三、进行北京市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改革的调查研究

和试点实施。 四、保护考生和招生工作人员的正当权益，查

处违纪、舞弊事件。 五、与考生签订《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建立考生诚信档案。 六、负责审核批准学校提出的新生

录取名单，向教育部提供当年成人高等教育新生有关数据。 

七、开展招生、考试的宣传工作。宣传成人高考招生政策及

办法，组织在京招生院校的网上咨询活动。接待考生咨询和

群众信访工作。 第十二条 区县成招办的职责 一、学习掌握教

育部、北京市高招委、北京市教委有关成人高等学校招生方

针政策、工作规章，执行考试院成招办的有关规定和办法，

结合本区县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二、组织本区县考

生报名工作并负责审查报名资格。 三、组织考生网上报名信

息确认，建立考生电子档案。 四、组织考生考试，保护考生

和工作人员的正当权益，查处违纪、舞弊事件，及时报送考

试院成招办。 五、组织核对并发放考生成绩，向考生提供查

分服务。 六、开展招生、考试的宣传工作，接待考生咨询和

群众信访工作，开展招生考务的科学研究工作。 七、按照考

试院规定，制定本区县成人高校招生各阶段工作方案和应急

预案。 第十三条 成人高等学校有关招生工作的职责 一、学习

掌握教育部、北京市高招委、北京市教委有关招生方针政策

、工作规章，执行考试院成招办、学校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和办法。 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有关规定制定本校招生章程，

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招生章程必须如实反映本校的实

际情况，内容包括招生范围、学习形式、学制和年限、办学

地点、录取原则、收费标准以及专业加试科目的时间、地点



等。各成人高校法定代表人应对招生章程的内容承担责任。 

三、执行招生计划并按规定向考试院成招办报送录取新生名

单，经审核批准后，向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四、录取工作

结束后的遗留问题处理。招生院校录取遗留问题，必须在录

取工作结束后一周内，向考试院成招办提交报告，报告须加

盖成（继）教院（校）公章。 五、对录取新生进行复查。各

在京招生成人高校应对录取新生信息进行认真复核，确需变

更考生信息的，学校要在开学一个月内，携带报告、录取名

册、考生本人申请、证件原件、复印件，到考试院成招办进

行更改。 六、开展招生宣传和成人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工作

及其它工作。第三章 招生计划 第十四条 成人高等教育招生计

划实行国家宏观指导，总量调控，中央和省、部两级管理，

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按隶属关系负责审核制定学校的招生

计划总数。 第十五条 考试院成招办严格按照北京市教委编制

下达的市属成人高校在京招生计划，及教育部编制及部委院

校和外埠院校在京招生计划组织招生，未经教育部或北京市

教委编制下达招生计划的院校及专业不予安排招生。 第十六

条 考试院成招办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教育部下达的生源

计划数和院校具体专业招生计划，编列北京地区招生专业目

录，报名前向社会公布，未经公布的院校及专业不予安排招

生。 第十七条。在录取新生时，按计划部门调整后的计划执

行。录取结束后，将实际执行计划情况上报教育部和北京市

教育委员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